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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屈斌

为向劳资双方普及法律知识，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市高院、市一中院、市三中院、大兴法院、房山法院、密云法院
等，分别发布了不同领域劳动争议案件的典型案例和劳动争议变化趋势。 10月底，海淀法院又发布了劳动争议审判情况
白皮书。 值此年终岁末之际，针对本年度劳动争议的发展趋势，本报特别结合2015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发布的审判情况，
从中甄选了典型案例并配以点评，以方便读者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促使劳资双方在不断变化的用工环境中履行自己的
权利和义务，共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点评法院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解读2015年劳资纠纷变化趋势

【典型案例】
某建筑安装公司职工孙女士

在没有取得准生证的情况下生育
二胎。 公司以孙女士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为由， 向其送达 《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后公司诉至法
院， 请求确认 《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有效， 并判令解除双方签
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孙女
士辩称， 自己不具备公司文件中
规定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情节
严重” 的情形。

一审法院经审理， 判决双方
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此后， 本案又诉至市二中院。 市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孙女士
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但在
公司文件中规定， 违反计划生育
政策 “情节严重者” 方可解除劳
动合同， 现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
孙女士符合上述情形， 其作出的
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无效， 双方应
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本案系
市二中院 “因女职工生育二胎引
发的劳动争议案件通报会 ” 发
布）

【法律点评】
这类案件的发生， 原因主要

在于用人单位认为女职工违法生
育二胎属于违法行为， 他们误以
为法律赋予其给予上述女职工纪
律处分的权力。 还有的用人单位
出于经济成本考虑， 认为女职工
违法生育二胎的行为导致其人力
资源短缺，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
劳动规章制度与女职工解除劳动
合同。 还有部分用人单位对生育
二胎的女职工缺乏人文关怀， 在
请假手续等方面要求过苛， 与女
职工之间不能做到有效沟通， 双
方逐渐产生了隔阂， 进而导致劳
动纠纷发生。

【趋势分析】
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

施， 因女职工生育二胎引发的劳
动争议案件已开始出现并有上升
趋势。 据北京市二中院发布的信
息显示， 2013年、 2014年， 该院
审理的因女职工生育二胎引发的
劳动争议案件数分别为3件和2
件。 而2011至2012年， 二中院该
类案件均为0件。 对此， 法官建
议女职工合法生育二胎的， 应当
及时向用人单位提交 《生育服务
证》 等生育资料， 女职工可以享
受与生育第一胎时的同等待遇。
女职工违法生育二胎需要休产假
的， 应当按照用人单位的劳动规
章制度履行请假手续， 按照 《女
职工保护特别规定》 享受产假，
但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
产假期间也不能享受工资福利待
遇。 劳动者应了解相关规定， 从
而避免因超期休假构成旷工而引
发劳动争议。

【典型案例】
邓某入职甲公司担任高级客

户经理，每月工资1万元。同日，双
方签署雇员保密协议。 邓某自甲
公司离职， 双方签订了一年期限
的竞业限制协议， 甲公司支付邓
某竞业限制补偿金6万元，如邓某
违反协议， 则应支付公司违约金
50万元。后甲公司调查得知，邓某
离职后到与该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乙公司工作， 起诉要求邓某返
还竞业限制补偿金、 支付违约金
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庭审中， 甲公司提交乙公司
的营业执照、年审结果等，以证实
两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甲公司提
供证书、特快专递底单等，证实邓
某在乙公司工作。 法院经审理认
为， 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没
有超出法定范畴， 且甲公司按约
定支付了邓某6万元补偿金，法院
确认竞业限制协议合法有效。同
时， 法院确认甲公司与乙公司的
基本业务存在竞争关系， 邓某向
乙公司提供劳动， 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的约定。 法院判决邓某退还
甲公司竞业限制补偿金6万元并
支付违约金50万元， 且仍需在竞
业限制期间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
（本案系市高院“劳动争议案件审
判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

【法律点评】
竞业限制是指负有特定义务

的员工在任职期间或离开岗位后
一定期限内， 不得自营或为他人
经营与其所任职的企业同类的业
务。 对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
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条款， 且竞业限制的
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用人单位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需按月给付劳动
者约定的经济补偿。 而针对劳动
者存在违约行为之后的处理 ，根
据规定， 劳动者支付违约金并不
必然导致竞业限制义务的解除 ，
用人单位仍有权要求劳动者在余
下竞业限制期内不做相应行为。

【趋势分析】
新型劳动争议表现出区别传

统争议的特点， 涉及行业主要是
金融服务、 科技研发等技术密集
型企业。尤其是企业高管、特殊技
术人才，他们提出股票期权、高额
培训费用、竞业禁止等诉求，涉案
标的额普遍较高。 据北京市高院
发布的信息显示，近年来，北京法
院劳动争议案件中大标的额案件
明显上升，结案标的额100万元以
上的，2013年达到37件。个案诉讼
请求标的额最高达1500万元 ，结
案标的额最高达600万元。 目前，
对这些新型案件的一些诉求，如
公司高管的竞业禁止、 上市公司
员工持股与工资标准认定等，法
律规定不尽明确，处理难度较大。

劳动争议标的额上升
竞业协议履行不当引发诉讼

【典型案例】
张先生在某医疗公司从事医

疗器械销售工作。 后来， 医疗公
司发现张先生同时在另一家医疗
器械代理公司兼职， 并将公司医
疗器械以低价销售给该公司。 鉴
于此， 医疗公司提出与张先生解
除劳动合同。 后张先生通过诉讼
程序， 要求医疗公司支付其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万元。 据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 张先生兼职
公司的唯一股东是他的妻子孙女
士， 张先生是该公司的监事。 医
疗公司主张张先生利用职务之
便， 擅自降价将医疗器械销售给
与本人存在关联的公司， 严重违
反 《劳动合同 》 的约定 、 公司
《员工守则》 的规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先生行
为违反了医疗公司已公示规章制
度的规定， 亦有违基本的职业操
守 ， 给医疗公司造成了经济损
失， 医疗公司据此解除双方劳动
合同并无不当。 （本案系海淀法
院 “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涉诉情
形分析新闻发布会” 发布）

【法律点评】
本案中， 高级管理人员违背

职业道德， 通过公司经营活动自
行或为亲属牟利， 属于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严重失
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的情形。 此种情形下，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
合同。

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
身居关键岗位， 他们不认真履行
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均会给企业造
成严重损害， 一旦选择 “跳槽”
离职 ， 甚至结伙 “另起炉灶 ”，
会引发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 尤
其是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中， 用
人单位的管理模式往往较为随
意、 缺乏规范， 双方的权利义务
未约定明确， 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纠纷的基础较为缺乏， 最终只能
通过诉诸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趋势分析】
近年来， 涉及高管和高级技

术人员的案件逐年增长。 据海淀
法院发布的信息显示， 2010年至
2014年， 该院该类人员涉诉案件
数量从449件上升至1120件 ， 占
同年案件的比例从12.4%上升至
27.1%。 此外 ， 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 劳动关系的主体和他们的利
益诉求呈现多元化。 高管和高级
技术人员的薪酬待遇普遍较高，
涉诉标的额较大。 高管和高级技
术人员在管理能力、 工作经验、
学历水平等方面较普通劳动者突
出 ， 往往能收集和掌握核心证
据， 应诉能力较强， 维权也相对
较为理性， 因此胜诉比例也明显
高于普通劳动者。

高管劳动争议比例高
企业规范管理才能避免纠纷

【典型案例】
王某在某软件公司担任分公

司副总经理， 后由于该软件公司
与其他公司合并成立新公司，新
公司成立后， 对王某的分管工作
相应进行了调整，但其职务、工资
组成及工作地点并未变化。 王某
拒绝接受工作岗位安排， 起诉要
求软件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法院认为， 企业有权根据市
场状况和企业发展战略等对经营
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软
件公司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依
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司
对王某分管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调
整， 这属于企业行使自主经营管
理权的范畴。 故王某要求软件公
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
履行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法
院对王某要求软件公司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系市一中院“涉互联网企业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报会”发布）

【法律点评】
对于互联网企业经营战略调

整、资产重组引发的劳资纠纷，原
因在于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转
变经营战略或资产重组往往伴随
劳动者所在部门被撤销、 合并或
转变职能， 导致劳资双方在劳动
合同履行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本
案的焦点在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工作岗位的调整是否合理。 如果
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在劳动合同中
有明确的约定， 那么岗位调整应
当与劳动者进行协商， 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变更。 如果劳动合同
对工作岗位没有约定或约定模
糊， 在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其没有
明显恶意、 调岗没有故意针对劳
动者个人、 劳动报酬基本没有变
化的情况下， 调岗属单位管理自
主权的范畴，法院一般不予干涉。

【趋势分析】
随着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及其

周边产品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这类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
就业机会， 但随之产生的劳动争
议案件数量也迅速增加。 据市一
中院发布的信息显示， 该院2014
年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338件 ，涉
互联网企业劳动争议案件177件。
法院既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也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维
护新兴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法
官建议企业在经营战略调整、资
产重组过程中，应全面、适当地履
行劳动合同的约定， 不得随意变
更劳动者的岗位； 涉及解除劳动
合同的， 要按法律规定及时足额
给付经济补偿金。对劳动者来说，
要遵守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中合
法合理的约定， 要理性认识企业
合理的用工自主行为， 在此基础
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企业纠纷频发
经营调整需依法行使自主权

女工生二胎引发纠纷
生育二胎享受相关法定待遇

白先生： 两年多前， 我大
学四年级时到一家经贸公司实
习， 毕业后， 被该公司招聘为
业务员， 双方签订了三年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今年初， 单位
主管业务的副总跳槽到其他公
司 ， 并带走了几个大区经理 ，
由此导致单位整体业务下滑 ，
甚至连发工资都有困难。 从10
月起， 单位一直未向员工支付
工资。 年底了， 很多员工觉得
公司前途无望纷纷跳槽， 经同
事劝说， 我也打算跟他们一起
离职， 我递交了辞职申请并得
到领导批准。

单位拖欠我两个半月的工
资， 大约有9000元左右， 我希
望公司能结清， 但领导说， 单
位目前资金困难， 并承诺以后
有钱了， 一定会转到我银行卡
里 。 我觉得这种承诺不靠谱 ，
就说， 自己手里还有一台单位
发给我使用的手提电脑， 虽然
是单位当时花了2万多元买的，
但已用了两年多肯定不值这么
多钱， 自己用着顺手， 我愿意
用这台电脑折抵工资。 领导没
作明确答复， 工作交接时也没
让我上交这台电脑。 现在我已
到另一家商贸公司上班， 继续
使用原单位的手提电脑， 新同
事说我这样做违法， 可我认为
原单位已经默许了， 请问： 我
这种做法违法吗？

杨雪峰： 你好， 你的做法
不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第50条规定， 劳动者
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
接。 你说的手提电脑是公司的
财物， 理应在工作交接时归还
给公司。 关于工资问题， 《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5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 不
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
支付。 第9条规定， 劳动关系双
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因此， 对于公司拖欠你的工资，
你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
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单位拖欠工资
可以用电脑抵押吗

提问： 商贸公司业务
员 白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